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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月18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一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张一鼎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日期

2017年12月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一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一鼎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一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一鼎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张一鼎电话：13305801117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926

张一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张一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舟山鼎诺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2月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2,850,000.00

2,850,000.00

欠息

0

0

担保人

1. 浙江华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定海区颜家蛟路129号房产，建筑面积423.79平方米，土地面积162.4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847万元。2.张妙龙提供1400万最高额担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

编号：01HZ2014005-2017001，日期为2017年11月14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浙江广科药业
有限公司等二十户享有的债权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 85273728
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0581119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务人名称

浙江广科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邦特包装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丽水市恒润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丽水嘉南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银森橡胶有限公司

杭州鹰鹭科技有限公司

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市三江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杭州中信钢构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贝纳通电源有限公司

浙江完美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金越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润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兰亭高科控股有限公司

丽水市同亮贸易有限公司

遂昌雄泰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浩洋娇子车业有限公司

台州华尔诺橡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8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46号、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54
号、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55号、渤绍分展（2014）第3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67号、渤杭分流贷（2014）第68号、渤杭
分流贷（2014）第69号、渤杭分流贷（2014）第70号、渤杭分更
字第（2014）第23号、渤杭分更字第（2014）第24号、渤杭分更
字第（2014）第25号、渤杭分更字第（2014）第26号、渤杭分更
字第（2014）第27号、渤杭分更字第（2014）第28号
2012年丽中银合人贷字第1763号、2012年丽中银合人贷字
第1777号、2012年丽中银合人贷字第1812号、2013年丽中银
合人贷字第103号、2013年丽中银合人贷字第520号、2013年
丽中银合人贷字第693号、2013年丽中银合人协字第862号

2013年遂中银贷字076号

2012年天中银借字12157号

渤杭分流贷（2014）第10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31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81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05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2）第155号

渤杭分流贷（2012）第249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33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26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27号

渤杭绍支流贷（2013）第128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72号

2013年丽中莲借字第137号

2012年丽中银合人贷字第1100号、2013年丽中银合人贷字
第648号
2012年遂中银贷字122号、2012年遂中银贷字134号、2013
年遂中银贷字041号、2013年遂中银贷字044号、2013年遂中
银贷字074号、2013年遂中银国内商贴融字042号、2013年遂
中银国内商贴融字070号

2012年天中银借字12310号

本金

2907.92

5000

1399.58

595

139.92

1000

252.07

800

1000

239.01

599.99

950

217.01

217.01

217.01

3500

599.99

860

1707.18

95

欠息

1119.13

643.88

53.59

80.21

294.68

108.72

253.05

305.69

84.01

161.52

243.76

64.62

64.62

64.62

1000.05

221.19

239.54

573.28

43.97

担保人

绍兴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孙海芳、夏慧芳

海宁市海丰纸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德华、吴春艳夫妇

浙江瑞泰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刘丽君

李民、蔡丽华

台州金凯达橡塑有限公司、周四海、戴锦芬

杭州丰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小庆、金建庆，杭州萧山凤凰羽绒制品有
限公司、杭州浙东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恒美制衣厂、杨玉凤、金鑫、杨玉凤

绍兴市兴发印染化工有限公司、杨和超、俞秀丽夫妇

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鲁光龙、鲁杏芳夫妇

浙江绍兴绿色蔬菜速冻有限公司、企业经营者茹金木、赵云

嵊州市保利服饰织造有限公司、嵊州市杭丝金海盈制衣有限公司、应位
秋、徐红君、姜绍庆、杨六珍、黄见阳、史冬月

高彩娣、陈国芳夫妇

上虞佳友化工有限公司及借款人实际经营者朱建良、卢婉英夫妇

诸暨市越宇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越管业有限公司、浙江润科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邵奇美、俞孝明、张伟明、蒋凤燕、张南勇、蒋丽亚、张梦金
诸暨市越宇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润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完美机械
有限公司、邵奇美、俞孝明、张伟明、蒋凤燕、张南勇、蒋丽亚、张梦金
诸暨市越宇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金越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完美机械有限
公司、邵奇美、俞孝明、张伟明、蒋凤燕、张南勇、蒋丽亚、张梦金

浙江中能建设有限公司、杨林江、蒋亚君

遂昌永翔纸业有限公司、徐同亮、毕晶

张世雄、徐菊云、浙江遂昌泰和竹业有限公司

浙江满源电源有限公司、沈海静

天台富龙橡胶有限公司、周方华、陈冬粉

抵押物情况

绍兴市越城孙海芳越国文化博物馆名下位于绍兴市中兴南路205号
十三套房地产：面积共计418.33㎡，最高抵押金额2844.64万元。工业
厂房已处置完毕，经管理人确认的优先清偿金额为1195.26万元，已受
偿800万元.

借款人将其享有的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权
利价值350万元。

1、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缙青路6号-丽水市春城锁业有限公司工业土
地，14.54亩，抵押金额610万元。2、通用设备抵押246台，抵押金额
615万元。

遂昌县妙高镇龙潭小区6号506室住宅，有阁楼，面积145.98平方米，
最高额87万元。已完成司法评估，即将挂拍。

平板硫化机一台、炼胶机二台、及浙J7P289号五菱轻型小货车一辆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德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017)浙0110民初13520号
杭州余杭超山花果蜜饯有限公司、潘锡光：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盛源博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们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20日上午9:00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791号

张国柱、楼晓兰：本院受理杭州信义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679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738号

方高成、方小华、方松林：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27民初3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1破申2号

本院于2017年12月12日裁定浙江骏跃能源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述
企业的管理人。浙江骏跃能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8年3月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湖州
市德清县武康街道群益街288号中房商务大厦三楼；
邮政编码：313200；联系电话：13511257210）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骏跃能源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017号

吴发良：本院受理原告姜云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05民
初3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5364号

陈正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洪校旗诉被告陈正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212 民 初 1536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初12376号

茅岳军、茅龙珍：本院受理邵标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30号

刘跃：本院受理原告谢科展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08时4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386号

罗卫军：本院受理原告杨炽与被告罗卫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
要求被告归还借款65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8

月21日起按年利率2%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
暂算至2017年11月20日为39000元）。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4月26日上午9时在宁海县人
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4793号

廖昌马：本院受理原告任柳诉你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西郊
人民法庭民事审判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29号之一

2017年9月5日，本院裁定受理温州天一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
查明，天一公司尚欠夏李勇等11位债权人金额合计人
民币3663239.52元，处置变现财产价值为11万元。本
院认为，天一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明显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7年1月8日裁定宣告温州天一阀门制
造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6634号

吴庆来：本院受理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诉你及陈叶贵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26号

睢宁宏冠家具厂：本院受理原告郭承建与被告睢
宁宏冠家具厂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68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8378号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禹阳社区上城251号何景
远：本院受理原告周根会与被告何景远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何
景远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4000元及利息（月
利率按1.5%计，从2017年4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何景远承担。本案由审
判员王晓斐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肖丽君、高梅
红三人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9时
分15分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8381号

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南青口村4组王亮：本院受
理原告周根会与被告王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王亮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4000元及利息（按
月利率1.5%计，从2017年4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亮承担。本案由
审判员王晓斐担任审判长，与审人民陪审员肖丽君、
高梅红三人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鳌江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昂瑞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昂瑞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昂瑞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黄龙的同意，
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受理
昂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1月8日指定浙
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昂瑞公司管理人。

因昂瑞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彭希华下落
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
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昂瑞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昂瑞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昂瑞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昂瑞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25日前，向管
理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阳大道
680-684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曹 晓 捷
（15967728180）、联系人：周建雷（15057755827）]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昂瑞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28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昂
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